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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輪候冊申請人入息及資產限額  

 

 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05 年 2 月 7 日的會議上，討論了租

住公屋（下稱「公屋」）輪候冊申請人入息及資產限額的檢討。議

員要求政府當局知會委員會有關如何調高長者住戶的資產限額的建

議，並查詢過去數年有多少住戶因入息限額調低而不符合入住公屋

的資格。  

 
 我們檢討了 2005/06 年度輪候冊申請人入息及資產限額，結果載

於附件 A 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的文

件內。就提高長者住戶的資產限額而言，我們建議把限額提高至非

長者住戶限額的兩倍（見文件第 20 至第 22 段）。資助房屋小組委

員會將於 2005 年 3 月 14 日開會審議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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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因限額下調而不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的住戶數目，我們並不

能夠作出確實的估計，理由是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的總數，以及他

們的入息狀況，均會隨時改變，而他們登記輪候公屋的傾向亦會改

變。不過，我們嘗試概括比較過去數年在採納修訂入息限額前後，

符合申請公屋資格的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的數目，有關結果載於附

件 B。然而，我們須強調，該等數字僅反映於某年度檢討入息限額

時在某一「特定時段」內的概略情況。符合申請公屋資格的住戶總

數，亦遠較該等數字所示為多，這是因為從公屋住戶、居屋或私人

參建居屋住戶，以及私人樓宇業主所分拆出來的住戶，亦可能符合

資格申請公屋。  

 
 參考已在輪候冊上登記的申請人的實際數目，以及已獲編配公

屋的住戶數目，或許更能有效評估輪候冊入息限額的改變對申請公

屋資格的影響。從附件 C 的列表可見，在 1999/2000 至 2003/04 年度

這五年內，當入息限額隨著相關的物價和租金指數調低時，每年平

均 約 有 35 000 個 住 戶 成 功 在 輪 候 冊 上 登 記 ， 較 諸 在 1994/95 至

1998/99 年度期間，入息限額處於歷來最高水平時的 25 000 戶高出

很多。同樣地，在 1999/2000 至 2003/04 年度這五年內，每年約有

30 000 個輪候冊申請住戶獲編配公屋，而在 1994/95 至 1998/99 年度

期間則為每年 15 000 戶。這些數字清楚顯示，調整限額其實僅如實

反映當時的生活費用和租金開支。調整限額不獨未有阻礙有需要的

住戶申請入住公屋，亦無損房委會的承諾，讓無法負擔租住私人樓

宇的住戶入住公屋。  

 
 此外，房委會亦已作出安排，盡量減低因調低輪候冊入息限額

對現有輪候冊申請人的影響。凡在調低限額生效之前已通過審查的

輪候冊申請人，將獲豁免受調低的限額所規限。而未能通過入息／

資產審查的輪候冊申請人，如其後因入息／資產限額調整或家庭狀

況證實有變而符合當時適用的資格準則，他們可在兩年內恢復原來

的公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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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把以上資料轉達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有勞之處，謹此致謝。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譚榮邦代行）  

 

 
特別副本送（正本並無註錄）：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房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務助理  

房屋署助理署長（策略規劃）  

房屋署助理署長（政策統籌）  

 
2005 年 3 月 7 日 

 



 

 

ANNEX A 
 

文 件 編 號 ： SHC 19/2005 

 

 
 
 
 

香港房屋委員會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2005/06 年度公屋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檢 視 釐 定 公 屋 輪 候 冊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的 方 法 ， 並

請 委 員 通 過 建 議 的 2005/06 年 度 限 額 。  
 
 
背景  
 
2 .    房 屋 委 員 會 （ 下 稱 「 房 委 會 」 ） 的 既 定 政 策 ， 是 每 年 檢 討 輪

候 冊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 目 的 在 於 確 保 向 真 正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 即 未 能 負 擔

租 住 私 人 樓 宇 的 人 士 ， 提 供 租 住 公 屋 （ 下 稱 「 公 屋 」 ） 。 現 行 釐 定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的 方 法 ， 是 以 「 住 戶 開 支 」 為 基 礎 作 釐 定 租 用 私 人 樓 宇 住 戶

所 需 的 入 息 水 平 ， 這 方 法 實 為 配 合 房 委 會 向 未 能 負 擔 租 住 私 人 樓 宇 的 人

士 提 供 公 屋 這 政 策 目 標 而 訂 立 ， 其 基 本 運 作 載 於 附件 A。  
 
3 .    繼 2002 年 全 面 檢 討 後 ， 房 委 會 採 取 了 一 系 列 措 施 ， 以 理 順 和

放 寬 釐 定 該 等 限 額 的 方 法 。 較 諸 原 有 計 算 方 法 ， 這 些 措 施 已 使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平 均 提 高 10%左 右 ， 詳 情 載 於 附件 B。 儘 管 限 額 已 大 為 放 寬 ， 部

分 房 委 會 委 員 和 立 法 會 議 員 在 2004/05 年 度 的 檢 討 時 ， 建 議 我 們 在 檢 討

2005/06 年 度 限 額 時 ， 應 重 新 檢 視 計 算 方 法 。 我 們 已 舉 行 多 個 集 思 會 和 諮

詢 會 ， 就 如 何 進 一 步 改 善 計 算 方 法 聽 取 房 委 會 委 員 、 立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個 別 政 黨 、 關 注 團 體 和 學 者 的 意 見 。  
 
 
檢討  
 
根據現行方法計算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4 .    影 響 該 等 限 額 的 兩 個 主 要 變 數 ， 是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非 住 屋

開 支 部 分 和 私 人 物 業 市 場 現 時 的 租 金 水 平 ， 兩 者 分 別 釐 定 住 戶 的 非 住 屋

開 支 和 住 屋 開 支 的 調 整 幅 度 。 自 2004 年 3 月 檢 討 以 來 ， 經 濟 一 直 改 善 ，

同 時 帶 動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上 升 ， 而 私 人 樓 宇 租 金 水 平 卻 顯 示 不 同 的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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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模 式 。 這 兩 個 變 數 在 2004 年 第 四 季 的 變 動 如 下 ：  
  
 

 2003 年第四季  2004 年第四季  
（變幅%）  

 
(a) 私 人 樓 宇 不 劃 一  
 每 平 方 米 租 金  
 （ 以 室 內 樓 面 面 積  
 計 算 ）  
 － 1 人  
 － 2 人  
 － 整 體 平 均 數  
 

 
 
 
 

139 元  
127 元  
126 元  

 
 
 
 

134 元 (-3.6%) 
126 元 (-0.8%) 

126 元 (--) 
 

(b)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非 住 屋 開 支 部 分  
 （ 1999/2000 年 度

=100）  

95.1 96.9(+1.9%) 

 
5 .    假 設 我 們 按 現 行 方 法 檢 討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 所 得 出 的 限 額 如

下 ：  
 
 
住戶人數 

2004/05 年度 
現行入息限額 

2004/05 年度 
現行資產限額 

2005/06 年度 
新入息限額 

2005/06 年度 
新資產限額 

1 6,600 元 170,000 元 6,600 元 160,000 元 

2 10,000 元 230,000 元 10,100 元 230,000 元 

3 11,700 元 300,000 元 11,900 元 300,000 元 

4 14,000 元 350,000 元 14,300 元 360,000 元 

合資格申請公屋

的私人樓宇非業

主住戶數目 

126 100 (34.4%) 127 700 (34.9%) 

 
2005/06 年 度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分 別 會 平 均 上 升 1.8%和 0.7%。約 有 127 700
戶 (34.9%) 私 人 樓 宇 非 業 主 住 戶 1 合 資 格 申 請 公 屋 ， 較 目 前 126 100 戶

(34.4%)增 加 1 600 戶 。 詳 情 載 於 附件 C。  
 

                                                 
1  我 們 要 強 調 ， 這 個 數 字 僅 顯 示 2004 年 第 四 季 的 概 括 狀 況 。 私 人 樓 宇 非 業 主 住 戶 數

目 會 隨 時 間 轉 變 ， 他 們 當 中 合 資 格 申 請 公 屋 的 比 例 亦 然 。 合 資 格 申 請 公 屋 的 住 戶

總 數 亦 會 遠 多 於 此 數 ， 因 為 從 公 屋 住 戶 、 居 屋 ／ 私 人 參 建 居 屋 業 主 或 私 人 樓 宇 業

主 住 戶 分 拆 的 家 庭 亦 可 能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公 屋 。  



 

-  3  - 
 

改善現行方法可考慮的建議  
 
6 .    考 慮 到 各 方 提 出 的 建 議 ， 我 們 認 為 可 就 以 下 五 個 建 議 去 研 究

改 善 現 行 的 方 法 ， 包 括 ：  
 

(a)  把 「 備 用 金 」 佔 住 戶 開 支 總 額 的 百 分 比 ， 由 5%增 至 10%；  
 
(b)  採 納 開 支 屬 次 低 四 分 之 一 （ 即 26%至 50%） 住 戶 的 非 住 屋 開 支 來

計 算 平 均 非 住 屋 開 支 ；  
 
(c)  採 納 按 新 和 諧 式 公 屋 編 配 標 準 釐 定 的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來 計 算 住

屋 開 支 ；  
 
(d)  理 順 釐 定 資 產 限 額 的 方 法 ； 以 及  
 
(e)  提 高 長 者 住 戶 的 資 產 限 額 。  

 
(a)  增加「備用金」  
 
7 .    在 2002 年 的 檢 討 中 ， 我 們 已 在 計 算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時 ， 把 相

等 於 住 戶 開 支 總 額 5%作 為 「 備 用 金 」 包 括 在 內 。 在 其 後 的 檢 討 中 ， 有 意

見 認 為 應 把 「 備 用 金 」 再 增 至 10%。 如 採 納 這 建 議 ， 現 行 的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會 平 均 增 加 6.6%。 詳 情 開 列 如 下 ：  
 
 

 
住戶人數  

2004/05 年度  
現行入息限額  

2005/06 年度  
新入息限額  

1 6,600 元  6,900 元 (+4.5%) 

2 10,000 元  10,600 元 (+6.0%) 

3 11,700 元  12,500 元 (+6.8%) 

4 14,000 元  15,000 元 (+7.1%) 

合 資 格 申 請 公 屋 的

私 人 樓 宇 非 業 主 住

戶 數 目  

126 100(34.4%) 133 600(36.5%) 

 
8 .    增 加 「 備 用 金 」 是 最 方 便 及 直 接 提 高 入 息 限 額 的 方 法 。 最 常

被 用 以 支 持 這 建 議 的 論 據 是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應 在 住 戶 開 支 總 額 之 上 預 留

較 高 的 「 備 用 金 」 數 額 ， 讓 準 公 屋 申 請 人 可 儲 起 較 多 住 戶 入 息 作 其 他 用

途 。 我 們 對 接 受 這 建 議 和 背 後 的 論 據 有 所 保 留 ， 理 由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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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用 以 釐 定 住 戶 非 住 屋 開 支 的 數 據 是 基 於 政 府 統 計 處 進 行 的 住 戶 開

支 調 查 。 這 些 數 據 已 涵 蓋 各 類 「 未 能 預 知 」 或 「 非 必 需 」 項 目 ，

例 如 醫 療 服 務 、 首 飾 、 旅 遊 等 ， 這 類 支 出 通 常 都 是 以 住 戶 積 蓄 支

付 的 ；  
 
 (b)  就「 備 用 金 」的 理 念 來 說，現 行 入 息 限 額 已 預 留 頗 高 的「 備 用 金 」。

附件 D 的 圖 表 顯 示 2004/05 年 度 入 息 限 額 較 實 際 住 戶 開 支 高 出 約

11 至 26%。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現 行 公 式 是 參 考 假 設 租 住 居 所 面 積 與 公

屋 相 約 來 計 算 住 屋 開 支 。 按 此 假 設 計 算 的 住 屋 開 支 遠 較 實 際 開 支

為 高 ， 因 為 輪 候 冊 上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實 際 上 甚 少 租 住 面 積 相 當 於 公

屋 單 位 的 私 人 樓 宇 單 位 ；  
 
 (c)  此 外 ， 強 積 金 供 款 在 某 程 度 上 是 「 強 制 儲 蓄 」 ， 可 從 住 戶 入 息 中

扣 除 ； 以 及  
 
 (d)  更 根 本 的 問 題 是 ， 與 部 分 倡 議 者 的 說 法 相 反 ， 增 加 「 備 用 金 」 不

會 有 助 提 高 輪 候 冊 上 個 別 住 戶 的 「 儲 蓄 比 率 」 。 此 舉 只 會 提 高 入

息 限 額 ， 從 而 增 加 合 資 格 住 戶 數 目 ， 但 對 輪 候 冊 申 請 人 的 「 儲 蓄

比 率 」 不 會 有 任 何 實 質 影 響 。 「 儲 蓄 比 率 」 基 本 上 是 視 乎 個 人 選

擇 而 定 。  
 
(b)  採納開支屬次低四分之一組別住戶的平均非住屋開支來計算非住屋  

開支  
 
9 .    1997 年 之 前 ， 我 們 參 照 私 人 樓 宇 住 戶 中 開 支 屬 最 低 三 分 之 一

組 別 的 平 均 非 住 屋 開 支 ， 用 以 計 算 住 戶 的 非 住 屋 開 支 。 自 1997 年 起 ， 我

們 把 參 照 範 圍 擴 大 ， 以 涵 蓋 開 支 屬 較 低 一 半 的 組 別 。 有 建 議 要 求 進 一 步

放 寬 計 算 方 法 ， 剔 除 開 支 屬 最 低 四 分 之 一 組 別 （ 即 25%或 以 下 ） 的 開 支

模 式 。 接 納 這 個 建 議 ， 會 平 均 提 高 入 息 限 額 12.2%。 詳 情 如 下 ：  
 

 
住戶人數  

2004/05 年度  
現行入息限額  

2005/06 年度  
新入息限額  

1 6,600 元  7,700 元(+16.7%) 

2 10,000 元  11,600 元(+16.0%) 

3 11,700 元  13,300 元(+13.7%) 

4 14,000 元  16,300 元(+16.4%) 

合資格申請公屋的私人

樓宇非業主住戶數目  
126 100 (34.4%) 146 000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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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 則 上 ， 我 們 認 為 難 以 接 受 完 全 剔 除 開 支 屬 最 低 四 分 之 一 組

別 的 開 支 模 式 的 建 議 。 這 組 別 的 住 戶 最 需 要 房 屋 資 助 ， 在 輪 候 冊 申 請 人

中 亦 佔 了 很 大 的 比 例 。 剔 除 這 群 公 屋 需 要 照 顧 的 對 象 的 開 支 模 式 ， 非 常

值 得 商 榷 ， 因 為 此 舉 會 嚴 重 扭 曲 平 均 非 住 屋 開 支 以 及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的

計 算 結 果 。 我 們 認 同 在 釐 定 限 額 時 應 剔 除 個 別 類 別 的 住 戶 ， 例 如 成 員 全

屬 長 者 和 失 業 人 士 的 住 戶 ， 原 因 是 他 們 的 開 支 模 式 與 其 他 一 般 住 戶 截 然

不 同 。 繼 2002 年 檢 討 後 ， 我 們 已 從 計 算 中 剔 除 家 庭 成 員 全 屬 長 者 或 非 在

職 人 士 的 住 戶 。 我 們 相 信 這 個 較 針 對 性 的 方 法 ， 已 能 確 保 計 算 得 出 的 非

住 屋 開 支 ， 整 體 上 能 代 表 公 屋 需 要 照 顧 的 對 象 的 開 支 模 式 。  
 
(c)  採納新和諧式公屋的編配標準來釐定「參考居所面積」  
 
11.    根 據 現 行 公 式 ， 用 以 釐 定 住 屋 開 支 的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是 以

過 往 三 年 編 配 予 輪 候 冊 申 請 人 的 公 屋 單 位 的 平 均 面 積 計 算 。 這 個 方 法 的

主 要 缺 點 ， 是 所 得 出 的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會 隨 著 可 供 編 配 的 不 同 面 積 公

屋 單 位 的 數 量 而 變 動 。 從 附件 E 的 圖 表 可 見 ， 本 年 檢 討 所 採 納 的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較 諸 1998/99 年 度 用 於 釐 定 限 額 的「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平 均 增 加

8.3%（ 3 人 家 庭 和 4 人 家 庭 的 增 幅 ， 分 別 為 15%和 14.5%），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過 去 數 年 有 40 000 多 個 居 屋 單 位 轉 作 公 屋 所 致 。  
 
12.    為 免 參 考 居 所 的 面 積 波 動 ， 可 行 辦 法 之 一 ， 是 採 納 新 和 諧 式

公 屋 的 平 均 編 配 標 準 來 釐 定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 根 據 現 行 方 式 和 新 和 諧

式 公 屋 編 配 標 準 釐 定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的 比 較 ， 載 於 附件 F。 採 納 新 和

諧 式 公 屋 的 編 配 標 準 ， 會 令 1 人 住 戶 的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略 增 ， 2 人 至 4
人 住 戶 的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則 會 有 頗 大 減 幅 。 以 這 個 方 法 釐 定 的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如 下 ：  
 

 
住戶人數  

2004/05 年度  
現行入息限額  

2005/06 年度  
新入息限額  

1 

2 

3 

4 

6,600 元  

10,000 元  

11,700 元  

14,000 元  

 

6,700 元 （ +1.5%）  

9,400 元 （ -6.0%）  

11,000 元 （ -6.0%）  

13,700 元 （ -2.1%）  

合 資 格 申 請 公 屋 的

私 人 樓 宇 非 業 主 住

戶 數 目  

126,100 元 （ 34.4%） 122,800 元 （ 33.5%）

 
13.    這 建 議 理 應 可 為 釐 定 「 參 考 居 所 面 積 」 提 供 更 理 性 和 客 觀 的

基 礎 。 不 過 ， 實 施 這 建 議 的 結 果 會 大 幅 收 緊 佔 輪 候 冊 申 請 人 大 多 數 的 2
人 至 4 人 住 戶 的 入 息 限 額 。 現 時 經 濟 剛 開 始 復 蘇 ， 我 們 認 為 並 非 採 納 這

個 建 議 的 適 當 時 機 。 不 過 ， 我 們 會 繼 續 注 視 情 況 ， 如 有 需 要 時 會 再 行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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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上 述 方 案 在 不 同 組 合 下 計 算 得 出 的 入 息 限 額 載 於 附件 G， 供

委 員 參 考 。  

 

(d)  釐定輪候冊資產限額的方法  
 
15.    迄 今 為 止 ， 資 產 限 額 都 是 參 照 住 戶 租 住 私 人 樓 宇 六 年 所 需 的

開 支 總 額 釐 定 。 以 六 年 為 基 準 ， 主 要 是 由 於 1998 年 開 始 實 施 資 產 限 額 的

時 候 ， 公 屋 平 均 輪 候 時 間 約 為 六 年 。 自 此 以 後 ， 平 均 輪 候 時 間 持 續 縮 短

至 目 前 少 於 兩 年 。 參 照 六 年 租 金 開 支 的 原 有 基 礎 已 站 不 住 腳 ， 沿 用 此 基

礎 亦 備 受 批 評 。  
 
16.    我 們 已 就 如 何 訂 立 更 合 理 的 方 法 來 釐 定 輪 候 冊 資 產 限 額 ， 諮

詢 學 者 、 房 委 會 委 員 和 其 他 關 注 團 體 ， 惟 對 如 何 改 善 釐 定 方 法 未 能 達 成

共 識 。 有 建 議 把 參 照 六 年 租 金 開 支 改 為 兩 年 的 租 金 開 支 ， 以 反 映 目 前 的

平 均 輪 候 時 間 。 不 過 ， 此 舉 會 令 資 產 限 額 大 幅 降 低 約 67%， 公 眾 未 必 能

夠 接 納 。  
 
17.    有 意 見 認 為 住 戶 積 蓄 與 資 產 限 額 有 某 程 度 的 關 聯 。 因 此 ， 另

一 可 行 方 案 是 以 準 輪 候 冊 申 請 人 在 申 請 公 屋 的 時 候 預 計 應 可 擁 有 的 合 理

儲 蓄 作 為 資 產 限 額 。 不 過 ， 以 住 戶 儲 蓄 的 概 念 來 訂 立 客 觀 的 公 式 ， 實 在

非 常 困 難 ， 主 要 是 由 於 現 時 既 無 普 遍 接 納 的 儲 蓄 比 率 ， 亦 無 任 何 關 於 本

港 住 戶 儲 蓄 的 官 方 統 計 數 字 。 雖 然 如 此 ， 我 們 亦 曾 經 嘗 試 根 據 入 息 限 額

和 實 際 住 戶 開 支 的 差 額 計 算 資 產 限 額 。 從 附件 D 可 見 ， 收 入 相 等 於 入 息

限 額 的 住 戶 ， 其 平 均 住 戶 開 支 平 均 低 於 其 住 戶 入 息 15%2。 假 設 有 關 住 戶

在 一 段 時 期 內 （ 例 如 連 續 10 年 ）， 能 夠 將 其 入 息 的 相 同 百 分 比 作 儲 蓄 之

用 ， 資 產 限 額 便 可 根 據 以 下 公 式 計 算 ：  
 
 資 產 限 額 =每 月 住 戶 入 息 或 入 息 限 額 x 15% x 12 x 10 
 
計 算 所 得 的 資 產 限 額 與 現 行 資 產 限 額 的 比 較 開 列 如 下 ：  
 

 
住戶人數  

2004/05 年度  
現行資產限額  

2005/06 年度  
新資產限額  

1 170,000 元  120,000 元  

2 230,000 元  180,000 元  

3 300,000 元  210,000 元  

4 350,000 元  260,000 元  

 
18.    以 這 個 新 方 法 計 算 的 修 訂 資 產 限 額 ， 將 大 幅 低 於 現 行 資 產 限

額 。 無 可 否 認 ， 參 照 10 年 的 「 累 計 儲 蓄 」 並 無 客 觀 準 則 。 我 們 可 以 假 設

住 戶 能 夠 在 超 過 10 年 的 參 照 期 內 累 積 更 多 儲 蓄，使 修 訂 資 產 限 額 更 貼 近

                                                 
2  這 個 百 分 比 已 按 過 去 三 年 合 資 格 住 戶 當 中 不 同 住 戶 人 數 的 比 重 作 出 調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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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行 資 產 限 額 。 同 樣 地 ， 我 們 亦 可 以 採 納 其 他 公 式 ， 以 期 得 出 相 若 的 資

產 限 額。但 是，此 舉 與 沿 用 六 年 租 金 開 支 作 為 資 產 限 額 同 樣 無 合 理 依 據 ，

我 們 仍 會 被 批 評 釐 定 資 產 限 額 的 方 法 缺 乏 客 觀 理 據 。  
 
19.    上 述 分 析 說 明 我 們 在 改 變 釐 定 資 產 限 額 方 法 上 受 到 的 制

肘  －  即 使 採 用 另 一 方 法 ， 所 產 生 的 資 產 限 額 亦 不 能 與 現 行 限 額 相 差 太

遠 ， 否 則 市 民 會 難 以 接 納 ； 而 若 要 另 行 訂 立 的 方 法 完 全 不 帶 任 何 主 觀 成

分 ， 實 在 非 常 困 難 。 考 慮 到 這 些 實 際 制 肘 ， 以 及 目 前 的 資 產 限 額 水 平 大

致 上 已 為 市 民 大 眾 接 受 ， 我 們 建 議 保 留 現 行 資 產 限 額 作 為 日 後 調 整 的 基

礎 。 不 過 ， 在 作 出 調 整 時 ， 我 們 將 不 再 參 照 私 人 樓 宇 租 金 變 動 幅 度 ， 而

改 以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反 映 年 內 通 脹 或 通 縮 為 基 礎 。 採 用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的 好 處 ， 是 該 指 數 比 租 金 指 標 有 更 廣 泛 的 物 價 基 礎 。 此 外 ， 租 金 指

標 可 能 會 因 經 濟 周 期 而 出 現 較 大 波 動 。 2004 年 第 四 季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較 去 年 上 升 0.5%， 由 於 變 幅 輕 微 ， 2005/06 年 度 資 產 限 額 在 進 位 至 萬 位

整 數 後 ， 會 維 持 不 變 ：  
 

 
住戶人數  

2004/05 年度  
現行資產限額  

2005/06 年度  
建議資產限額  

1 

2 

3 

4 

170,000 元  

230,000 元  

300,000 元  

350,000 元  

170,000 元  

230,000 元  

300,000 元  

350,000 元  

 
(e)  長者住戶的資產限額  
 
20.    由 於 大 部 分 長 者 申 請 人 都 已 退 休 或 只 有 很 低 的 收 入 ， 他 們 大

多 需 要 依 靠 積 蓄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開 支 。 我 們 完 全 同 意 有 充 分 理 由 對 長 者 住

戶 採 納 另 一 套 資 產 限 額 ， 以 配 合 他 們 的 特 別 需 要 。 現 行 的 資 產 限 額 在 某

程 度 上 已 反 映 這 個 考 慮 因 素 。 舉 例 來 說 ， 2 人 和 3 人 的 「 核 心 」 3長 者 住

戶 適 用 的 資 產 限 額 已 提 高 至 與 4 人 住 戶 的 資 產 限 額 看 齊 。 不 過 ， 這 項 放

寬 措 施 並 不 適 用 於 單 身 長 者 或 非 核 心 長 者 住 戶 。 現 行 安 排 開 列 如 下 ：  
 

住戶人數  非長者住戶和非核心長者住戶 核心長者住戶  

1 

2 

3 

4 

170,000 元  

230,000 元  

300,000 元  

350,000 元  

170,000 元  

350,000 元  

350,000 元  

350,000 元  

                                                 
3 核心家庭是指擁有最少一個家庭核心的家庭。家庭核心是指： 

(i) 一對沒有子女的夫婦； 

( i i )  有一名或以上未婚子女的夫婦；或 

( i i i )  有一名或以上未婚子女的單親家長(父親或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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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正 如 理 順 資 產 限 額 的 計 算 方 法 一 樣 ， 我 們 發 現 難 以 根 據 完 全

客 觀 和 科 學 化 的 基 礎 來 訂 立 另 一 條 用 以 釐 定 長 者 資 產 限 額 的 公 式 。 有 建

議 認 為 應 在 現 行 資 產 限 額 之 上 加 添 一 筆 相 等 於 12 個 月 住 戶 入 息 ／ 入 息 限

額 的 款 額；另 有 建 議 這 筆 額 外 款 項 的 數 額 應 相 等 於 48 個 月 的 住 戶 入 息 ／

入 息 限 額 。 不 過 ， 這 些 建 議 都 沒 有 客 觀 的 理 據 支 持 。  
 
22.    但 無 論 如 何 ， 被 我 們 諮 詢 過 的 團 體 的 普 遍 共 識 ， 是 支 持 以 較

寬 鬆 的 方 式 提 高 長 者 資 產 限 額 。 為 此 ， 我 們 建 議 採 取 直 接 務 實 的 方 法 ，

把 長 者 住 戶 的 資 產 限 額 定 為 非 長 者 住 戶 的 兩 倍。2005/06 年 度 長 者 住 戶 資

產 限 額 建 議 如 下 ：  
 

 
住戶人數  

 
非長者住戶  

長者住戶  
（核心及非核心）  

1 

2 

3 

4 

170,000 元  

230,000 元  

300,000 元  

350,000 元  

340,000 元  

460,000 元  

600,000 元  

700,000 元  

 
修 訂 資 產 限 額 應 同 樣 適 用 於 核 心 及 非 核 心 長 者 住 戶 ， 而 後 者 包 括 無 親 屬

關 係 成 員 的 長 者 住 戶 。  
 
 
整體評估  
 
23.    正 如 登 記 於 輪 候 冊 的 住 戶 數 目 清 楚 顯 示 ， 現 行 釐 定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的 方 式 ， 能 彈 性 而 靈 活 地 配 合 過 去 數 年 所 發 生 的 巨 大 經 濟 調 整 。

在 1999/2000 年 度 至 2003/04 年 度 期 間，我 們 按 相 關 的 物 價 指 數 和 租 金 指

標 調 低 入 息 限 額 ， 但 在 這 五 年 期 間 ， 每 年 平 均 約 有 35 000 個 住 戶 成 功 在

輪 候 冊 上 登 記。反 觀 1994/95 年 度 至 1998/99 年 度 期 間 入 息 限 額 處 於 歷 來

最 高 水 平 的 時 候 ， 每 年 只 有 大 約 25 000 個 住 戶 在 輪 候 冊 上 登 記 。 這 清 楚

證 明 ， 調 整 限 額 只 是 反 映 當 時 的 生 活 水 平 和 租 住 私 人 樓 宇 所 需 的 開 支 ，

而 並 不 會 妨 礙 有 需 要 的 家 庭 申 請 公 屋 。 同 樣 地 ， 在 1999/2000 年 度 至

2003/04 年 度 這 五 年 期 間 ， 房 委 會 每 年 約 有 30 000 戶 輪 候 冊 申 請 住 戶 獲

編 配 公 屋 。 1994/95 年 度 至 1998/99 年 度 期 間 的 數 字 則 約 為 15 000 戶 。  
 
24.    現 行 釐 定 入 息 限 額 的 公 式 ， 以 2002 年 檢 討 後 所 通 過 的 公 式 為

基 礎 ， 是 房 委 會 歷 來 最 寬 鬆 的 計 算 公 式 。 我 們 認 為 這 個 公 式 仍 然 適 用 ，

從 合 理 分 配 公 屋 資 源 的 角 度 來 看 ， 我 們 不 認 為 有 迫 切 需 要 加 以 放 寬 或 收

緊。我 們 確 實 認 同 計 算 資 產 限 額 的 方 法 仍 有 改 善 空 間，特 別 是 長 者 住 戶 。

上 文 第 19 和 第 22 段 提 出 的 建 議 ， 或 許 未 必 完 全 客 觀 和 科 學 化 ， 但 在 考

慮 到 其 他 具 體 困 難 的 同 時 ， 仍 不 失 為 改 善 現 行 制 度 的 可 行 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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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5.    請 委 員 通 過 以 下 各 項 建 議 ：  
 

(a)  維 持 現 行 經 過 2002 年 全 面 檢 討 並 放 寬 的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計 算 方

法 ；  
 
(b)  輪 候 冊 資 產 限 額 按 照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的 變 動 而 作 出 相 應 調 整 ；  
 
(c)  把 長 者 住 戶 （ 核 心 及 非 核 心 ） 的 輪 候 冊 資 產 限 額 ， 定 為 非 長 者 申

請 住 戶 資 產 限 額 的 兩 倍 ； 以 及  
 
(d)  列 於 附件 H 所 建 議 的 2005/06 年 度 輪 候 冊 長 者 和 非 長 者 住 戶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  
 
 
對財政及人手方面的影響  
 
26.    我 們 在 評 估 公 屋 需 求 和 規 劃 公 屋 興 建 量 時 ， 已 假 設 輪 候 冊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會 按 既 定 的 機 制 調 整 。 鑑 於 目 前 沒 有 住 戶 資 產 方 面 的 官 方

數 據 ， 我 們 無 法 準 確 判 定 ， 改 變 輪 候 冊 長 者 和 非 長 者 住 戶 的 資 產 限 額 計

算 方 法 的 建 議 ， 會 可 能 帶 來 的 影 響 。  
 
 
公眾反應及公布事宜  
 
27.    對 於 今 年 的 輪 候 冊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檢 討 ， 傳 媒 和 公 眾 都 可 能

甚 感 興 趣 。 我 們 建 議 不 放 寬 釐 定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的 方 法 ， 可 能 會 受 到 一

直 要 求 進 一 步 放 寬 入 住 公 屋 資 格 的 人 士 批 評 。 不 過 ， 2005/06 年 度 建 議 的

入 息 限 額，是 自 1998/99 年 度 起 六 年 以 來 首 次 略 為 提 高，我 們 相 信 會 得 到

市 民 大 眾 普 遍 接 受 。 而 我 們 建 議 大 幅 提 高 長 者 住 戶 的 資 產 限 額 ， 相 信 亦

會 得 到 廣 泛 支 持 。  
 
28.    我 們 會 就 今 次 檢 討 的 結 果 發 出 新 聞 稿。2005/06 年 度 經 修 訂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 會 在 房 委 會 網 頁 和 輪 候 冊 申 請 表 上 公 布 。  
 
徵詢意見  
 
29.    請 委 員 通 過 第 25 段 所 述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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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徐靜芳 

  電話： 2761 6834 

  傳真： 2761 0019 

 
 
 
檔 號 ： HD(CR)30/1/177 
 （ 策 略 處 ）  
日 期 ： 2005 年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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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現行釐定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機制  
 
 
輪候冊入息限額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以 「 住 戶 開 支 」 作 為 計 算 基 準 。 住 戶 開 支 包 括 住 屋

開 支 和 非 住 屋 開 支 ：  
 
 (a)  住 屋 開 支 ： 指 住 戶 租 住 與 公 屋 單 位 面 積 相 若 的 私 人 樓 宇 單 位

所 須 支 付 的 租 金 、 差 餉 和 管 理 費 。 把 過 去 三 年 輪 候 冊 申 請 人

獲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的 平 均 面 積 ， 乘 以 政 府 統 計 處 抽 樣 調 查 私 人

住 宅 所 得 的 每 平 方 米 租 金 ， 便 得 出 確 實 的 數 字 。 計 算 時 會 採

用 不 同 住 戶 人 數 組 別 的 相 應 不 劃 一 每 平 方 米 租 金 或 整 體 平 均

每 平 方 米 租 金 ， 視 乎 何 者 較 高 而 定 ， 並 會 剔 除 所 有 轉 作 公 屋

的 居 屋 單 位 和 編 配 予 4 人 家 庭 的 3 睡 房 單 位 。  
 
 (b)  非 住 屋 開 支 ： 指 私 人 樓 宇 租 戶 中 ， 開 支 屬 較 低 一 半 者 的 平 均

住 戶 開 支 。 把 政 府 統 計 處 進 行 的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所 得 的 數

字 ， 每 年 按 甲 類 消 費 物 價 指 數 （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 的 變 動 幅 度

調 整 ， 便 得 出 這 個 數 字 。 在 計 算 非 住 屋 開 支 時 ， 會 剔 除 成 員

全 屬 長 者 或 非 工 作 人 士 的 住 戶 的 開 支 模 式 。  
 

 不 同 住 戶 人 數 組 別 的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為 有 關 上 述 兩 大 項 開 支 的 總

和 ， 再 加 5%「 備 用 金 」。  
 
 
輪候冊資產限額  
 

 輪 候 冊 資 產 限 額 定 於 住 戶 租 住 私 人 樓 宇 單 位 六 年 所 需 款 項 的 水 平 。 
 
 
每年調整  
 

 輪 候 冊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每 年 年 初 都 會 依 據 對 上 一 年 第 四 季 所 得 的

最 新 統 計 數 字 進 行 檢 討 。  
 
強積金供款  
 

 申 請 公 屋 時 ， 按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 簡 稱 「 強 積 金 」） 計 劃 所 作 的 法 定

供 款 ， 可 從 住 戶 入 息 中 扣 除 。 換 言 之 ， 對 須 把 收 入 5%用 作 強 積 金

供 款 的 住 戶 而 言 ， 其 實 際 的 輪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較 指 定 限 額 高 出 約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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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在 2002 年通過的  

改善釐定輪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機制的措施  
 
 
( i )  計 算 每 平 方 米 租 金 時 ， 把 所 有 實 用 面 積 70 平 方 米 以 下 的 私 人 樓 宇

單 位 計 算 在 內 ；  
 
( i i )  假 如 不 劃 一 每 平 方 米 租 金 高 於 整 體 平 均 每 平 方 米 租 金，在 評 定 不 同

住 戶 人 數 組 別 的 住 屋 開 支 時 ， 採 用 相 應 的 不 劃 一 每 平 方 米 租 金 ；  
 
( i i i )  計 算 非 住 屋 開 支 時，剔 除 成 員 全 屬 長 者 或 非 工 作 人 士 的 住 戶 的 開 支

模 式 ；  
 
( iv)  計 算 輪 候 冊 申 請 人 的 入 息 限 額 時，把 相 等 於 住 戶 開 支 總 額 的 5%作 為

「 備 用 金 」 包 括 在 內 ；  
 
(v)  採 用 對 上 一 年 第 四 季 所 得 的 數 據 來 進 行 每 年 檢 討 ； 以 及  
 
(v i )  作 為 常 規 ， 採 納 根 據 修 訂 公 式 釐 定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  
 
 



A. 租金* - 以平均住所面積乘以每平方米租金*算出

- 平均住所面積相等於2001/02至2003/04年度輪候冊申請人平均編配面積^
- 據政府統計處進行的2004年第四季租金調查所得，私人樓宇單位（面積為69.9平方米或以下）的不劃一每平方米租金和整體平均每平方米租金

+

住戶人數
1
2

整體平均數

B. 平均非住屋開支

- 以1999/2000年度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開支屬較低一半的私人永久房屋住戶和私人臨時房屋住戶的開支模式為基準，再按甲類消費物

  價指數（不包括租金、差餉、地租和管理費）調整至2004年第四季的數字。成員全屬長者或非工作人士的住戶已從計算中剔除。
 

住戶人數 平均住所面積 ^ 非住屋開支 住戶開支總額 推算入息限額# 現行入息限額  

（元／月）  （元／月）

1 2,251 4,055 6,306 6,600 6,600 0 0.0%
2 3,125 6,481 9,606 10,100 10,000 100 1.0%
3 4,158 7,164 11,322 11,900 11,700 200 1.7%
4 4,977 8,685 13,662 14,300 14,000 300 2.1%
5 5,456 9,839 15,295 16,100 15,800 300 1.9%
6 5,897 10,851 16,748 17,600 17,300 300 1.7%   
7 6,439 11,761 18,200 19,100 18,700 400 2.1%  
8 6,754 12,592 19,346 20,300 19,800 500 2.5%  
9 7,421 13,355 20,776 21,800 21,300 500 2.3%  

10人或以上 7,938 14,064 22,002 23,100 22,600 500 2.2%  
平均數             -                    -                       -                        -                    - - 1.8%

入息低於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

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數目 ~
1人 42,800 42,800 0 0.0%

2人或以上 84,900 83,300 1,600 1.9%
總數 127,700 126,100 1,600 1.3%

佔全港私人樓宇 34.9% 34.4%
非業主住戶總數的百分比 ※

註： *  包括實用面積少於70平方米的私人樓宇單位的租金、差餉和管理費。

         ^   在計算平均住所面積時，剔除轉作租住用途的居屋單位和編配予4人家庭的3睡房單位。

         +   包括租住獨立單位、房間、床位等的家庭。

        @   最新資料來源。

         #   包括5%備用金。

         ~   把建議入息限額與政府統計處進行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得的入息數據對照而得出的有關資料。

        ※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料，估計在2004年第四季，全港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的總數約為366 400個。

（元／月） (%)

增減幅度

126
126

（元／月） （元／月）（元／月）

附件C（第1頁，共2頁）

住屋開支 *

每平方米租金（元／每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
134

按現行方法釐定的2005／06年度輪候冊入息限額
（採用2004年第四季數據）

                   -

39.5
43.3
46.8
51.1
53.6
58.9
63.0

16.8

（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

24.8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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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人數 租金 6年租金開支 推算資產限額 現行資產限額 增減幅度

（元） （元） (%)

1 2,251 162,072 160,000 170,000 -5.9%

2 3,125 225,000 230,000 230,000 0.0%

3 4,158 299,376 300,000 300,000 0.0%

4 4,977 358,344 360,000 350,000 2.9%

5 5,456 392,832 390,000 390,000 0.0%

6 5,897 424,584 420,000 420,000 0.0%

7 6,439 463,608 460,000 450,000 2.2%

8 6,754 486,288 490,000 470,000 4.3%

9 7,421 534,312 530,000 520,000 1.9%

10 7,938 571,536 570,000 560,000 1.8%

（平均數：0.7%）

註：在計算平均住所面積時，不包括轉作租住用途的居屋單位和編配予4人家庭的3睡房單位。
           

按現行方法釐定的2005／06年度輪候冊入息限額
（採用2004年第四季數據）

附件C（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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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輪候冊入息限額與實際住戶開支的比較

按照現行公式：

(A)
住屋開支

(元)

(B)
非住屋開支*

(元)

(C)
入息限額

(元)

(D)
住屋開支

(元)

(E)
非住屋開支

(元)

(F)
住戶開支總額

(元)

1 2,321 3,979 6,600 1,705 3,536 5,241 125.9%
2 3,150 6,359 10,000 2,837 6,181 9,018 110.9%
3 4,133 7,029 11,700 3,194 6,808 10,002 117.0%
4 4,838 8,522 14,000 3,350 8,522 11,872 117.9%
5人或以上 5,418 – 7,711 9,654 – 13,799 15,800 – 22,600 3,971 – 5,265 9,654 – 13,799 13,624 – 19,064 116.0% - 118.5%

* 剔除成員全屬長者或非工作人士的住戶

2004/05年度輪候冊入息限額
2003年第四季的實際住戶開支（在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開
支屬較低一半者的實際住戶開支）

(C) / (F)

住戶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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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E

輪候冊申請人獲編配公屋單位的平均面積（以每平方米室內樓面面積計算）

住戶人數 計算1998/99年度 計算2005/06年度
輪候冊限額時採用 輪候冊限額時採用
的平均編配單位面積 的平均編配單位面積

 （1994/95年度至1996/97年度）  （2001/02年度至2003/04年度）
1 16.1 16.8 (+4.3%)
2 24 24.8 (+3.3%)
3 28.7 33.0 (+15.0%)
4 34.5 39.5 (+14.5%)
5 39 43.3 (+11.0%)
6 44 46.8 (+6.4%)
7 48.6 51.1 (+5.1%)
8 52 53.6 (+3.1%)
9 55.2 58.9 (+6.7%)

10人或以 55.5 63.0 (+13.5%)
      整體平均數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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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F
採用現行方法與新和諧式公屋「參考居所面積」計算輪候冊入息限額的比較

 

2004/05年度 採用新和諧式公屋

住戶 現行輪候冊 最大和最小單位的

人數 入息限額 平均面積

輪候冊入息限額 與現行輪候冊入息限額

比較的增減幅度

輪候冊入息限額 與現行輪候冊入息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元） （元） (%) （元） (%)

1人 6,600 16.8 6,600 0.0% 17.6 (+4.8%) 6,700 1.5%

2人 10,000 24.8 10,100 1.0% 19.7 (-20.6%) 9,400 -6.0%

3人 11,700 33.0 11,900 1.7% 26.0 (-21.2%) 11,000 -6.0%

4人 14,000 39.5 14,300 2.1% 35.0 (-11.4%) 13,700 -2.1%

5人 15,800 43.3 16,100 1.9% 44.4 (+2.5%) 16,200 2.5%

6人 17,300 46.8 17,600 1.7% 49.1 (+4.9%) 17,900 3.5%

7人 18,700 51.1 19,100 2.1% 49.1 (-3.9%) 18,800 0.5%

8人 19,800 53.6 20,300 2.5% 70.1 (+30.8%) 22,500 13.6%

9人 21,300 58.9 21,800 2.3% 77.7 (+31.9%) 24,300 14.1%

10人或以上 22,600 63.0 23,100 2.2% 84.5 (+34.1%) 25,900 14.6%

平均數 - - 1.8% (+5.2%) - 3.6%

截至2004年第四季入息低於輪候冊入息限額的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數目

合計 126,100 1.3% -2.6%

佔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總數的百分比

整體計算 34.4% 1.3% -2.6%34.9% 33.5%

採用現行方法

2005/06年度輪候冊入息限額

新和諧式公屋單位類型的平

均編配標準（與現行方法比

較的增減幅度(%)）
（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

127,700 122,800

採納的平均獲分配單位面積

（01/02至03/04）
（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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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方案釐定2005/06年度輪候冊入息限額的一覽表 附件G

基本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方案 6 方案 7
2004/05年度 以現行方法釐定 備用金為10% 採用「第26%至50%」 採用新和諧式公屋 同時採用方案 1及方案 2 同時採用方案 1及方案 3 同時採用方案 2及方案 3 同時採用方案 1 、方案 2
輪候冊入息 2005/06年度 開支組別（剔除成員全屬 最大和最小單位 及方案 3
及資產限額 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      

住戶        
人數

（元）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

息及資產限額比

較的增減幅度

（%）

（元）

與現行輪候冊入息

及資產限額比較的

增減幅度    （%）

1人 6,600 6,600 0.0% 6,900 4.5% 7,700 16.7% 6,700 1.5% 8,100 22.7% 7,100 7.6% 7,800 18.2% 8,200 24.2%

2人 10,000 10,100 1.0% 10,600 6.0% 11,600 16.0% 9,400 -6.0% 12,200 22.0% 9,900 -1.0% 11,000 10.0% 11,500 15.0%

3人 11,700 11,900 1.7% 12,500 6.8% 13,300 13.7% 11,000 -6.0% 13,900 18.8% 11,500 -1.7% 12,400 6.0% 13,000 11.1%

4人 14,000 14,300 2.1% 15,000 7.1% 16,300 16.4% 13,700 -2.1% 17,100 22.1% 14,400 2.9% 15,700 12.1% 16,400 17.1%

5人 15,800 16,100 1.9% 16,800 6.3% 17,700 12.0% 16,200 2.5% 18,600 17.7% 17,000 7.6% 17,900 13.3% 18,700 18.4%

6人 17,300 17,600 1.7% 18,400 6.4% 19,200 11.0% 17,900 3.5% 20,100 16.2% 18,700 8.1% 19,500 12.7% 20,400 17.9%

7人 18,700 19,100 2.1% 20,000 7.0% 20,600 10.2% 18,800 0.5% 21,600 15.5% 19,700 5.3% 20,300 8.6% 21,300 13.9%

8人 19,800 20,300 2.5% 21,300 7.6% 21,700 9.6% 22,500 13.6% 22,700 14.6% 23,600 19.2% 23,900 20.7% 25,000 26.3%

9人 21,300 21,800 2.3% 22,900 7.5% 23,100 8.5% 24,300 14.1% 24,200 13.6% 25,500 19.7% 25,600 20.2% 26,800 25.8%

10人以上 22,600 23,100 2.2% 24,200 7.1% 24,300 7.5% 25,900 14.6% 25,400 12.4% 27,200 20.4% 27,100 19.9% 28,400 25.7%

平均數 - - 1.8% 6.6% 12.2% 3.6% 17.6% 8.8% 14.2% 19.5%

在2004年第四季入息低於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數目

1人 42,800 42,800 0.0% 45,100 5.4% 49,600 15.9% 45,000 5.1% 51,000 19.2% 45,100 5.4% 49,900 16.6% 51,000 19.2%

2人或以上 83,300 84,900 1.9% 88,500 6.2% 96,400 15.7% 77,800 -6.6% 99,500 19.4% 84,000 0.8% 91,000 9.2% 95,500 14.6%

總數 126,100 127,700 1.3% 133,600 5.9% 146,000 15.8% 122,800 -2.6% 150,500 19.3% 129,100 2.4% 140,900 11.7% 146,500 16.2%

合資格住戶佔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的百分比

1人 42.6% 42.6% 0.0% 44.9% 5.4% 49.4% 15.9% 44.8% 5.1% 50.7% 19.2% 44.9% 5.4% 49.7% 16.6% 50.7% 19.2%

2人或以上 31.3% 31.9% 1.9% 33.3% 6.2% 36.3% 15.7% 29.3% -6.6% 37.4% 19.4% 31.6% 0.8% 34.2% 9.2% 35.9% 14.6%

整體 34.4% 34.9% 1.3% 36.5% 5.9% 39.8% 15.8% 33.5% -2.6% 41.1% 19.3% 35.2% 2.4% 38.5% 11.7% 40.0% 16.2%

註：

1.  2004年第四季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數目： 1人 100 500
     2人或以上 265 900

整體 366 400

長者或非工作人士的住戶）

的平均非住屋開支

的平均面積

 

SHC 19-05_ 附件 G



附件H

2005/06年度建議輪候冊長者和非長者申請住戶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2004/05年度
住戶 現行輪候冊

人數 入息限額

與現行輪候冊  與現行輪  與現行輪  與現行輪

入息限額比較 非核心 核心 候冊資產 非核心 候冊資產 核心 候冊資產

的增減幅度 長者住戶 長者住戶 限額比較 長者住戶 限額比較 長者住戶 限額比較

的增減 的增減 的增減

幅度 幅度 幅度

（元） （元） （%） （元） （元） （元） （元） （%） （元） （%） （元） （%）

1人 6,600 6,600 0.0% 170,000 170,000 170,000 170,000 0% 340,000 100% 340,000 100%

2人 10,000 10,100 1.0% 230,000 230,000 350,000 230,000 0% 460,000 100% 460,000 31.4%

3人 11,700 11,900 1.7% 300,000 300,000 350,000 300,000 0% 600,000 100% 600,000 71.4%

4人 14,000 14,300 2.1% 350,000 350,000 350,000 350,000 0% 700,000 100% 700,000 100%

5人 15,800 16,100 1.9% 390,000 - - 390,000 0% - - - -

6人 17,300 17,600 1.7% 420,000 - - 420,000 0% - - - -

7人 18,700 19,100 2.1% 450,000 - - 450,000 0% - - - -

8人 19,800 20,300 2.5% 470,000 - - 470,000 0% - - - -

9人 21,300 21,800 2.3% 520,000 - - 520,000 0% - - - -

10人或上 22,600 23,100 2.2% 560,000 - - 560,000 0% - - - -

平均數 - 1.8% - - - 0% - - - -

2004/05年度
現行輪候冊

資產限額

2005/06年度
建議輪候冊

資產限額

非長者

住戶

非長者

住戶

2005/06年度
建議輪候冊

入息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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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符合申請公屋資格的私人樓宇非業主住戶的估計數目  

 

年度  

在修訂當時的 
輪候冊入息限額前 
符合申請公屋資格的 
私人樓宇非業主住戶 

估計數目 

(a)  

在修訂輪候冊入息限額後

符合申請公屋資格的 
私人樓宇非業主住戶 

估計數目 
 

(b) 

符合申請公屋資格的

私人樓宇非業主住戶

估計數目的增減 
 
 

(a)-(b) 

2000 年第三季  130 700 122 100 -8 600 

2001 年第四季  129 600 127 900 -1 700 

2002 年第四季  137 100 134 000 -3 100 

2003 年第四季  129 300 123 100 -6 200 

2004 年第四季  126 100 127 700 +1 600 

 



-   2   - 

 

附件 C 

 

輪候冊新登記申請人數目和獲編配公屋的輪候冊申請人數目  

（ 1994/1995 至 2003/2004 年度）  

 

 
年度  

輪候冊新登記  
申請人數目  

獲編配公屋的輪候冊

申請人數目  

1994/1995 24 300 15 300 

1995/1996 21 000 12 500 

1996/1997 25 900 12 200 

1997/1998 28 800 12 600 

1998/1999 26 400 20 600 

平均數  25 300 14 600 

年度    

1999/2000 25 000 22 500 

2000/2001 31 300 27 900 

2001/2002 37 500 41 900 

2002/2003 46 100 30 900 

2003/2004 35 100 27 600 

平均數  35 000 30 200 

 

 


